公 告

为了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减少和规避淮河流域南湾水库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依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河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等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现委托河南福旦稳评咨询有限公司对“淮河流域南湾水库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按照普通程序开展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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